

《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行业研究课题管理办法》修订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省注协课题管理流程，提升行业研究课题的质量和管理效能，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及省注协实际管理需要，省注协秘书处启动对《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行业研究课题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修订，形成《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行业研究课题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课题办法》）。现将有关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
《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行业研究课题管理暂行办法》发布以来，有效调动行业会员，特别是协会理事、常务理事参与行业难点热点问题研究的积极性，规范行业研究课题管理工作，形成了一批具有参考价值及对行业专业能力提升具有积极作用的行业课题研究成果。但在运作过程中也存在个别已立项课题无法结题、课题经费与课题质量不挂钩、课题中期管理不足、课题成果运用途径较窄，激励机制不足等问题，需要修订课题办法补充完善，提升课题管理的效率和行业研究课题的质量。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一）优化管理架构。一是由省注协秘书处指定对口部门对接重点课题，加强重点课题的管理。二是明确重点课题与自选课题、青年课题的推选对象
（二）规范申报主体。根据课题办法的运作实际，明确将理事、省注协专门（专业）委员会、市注协、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组织、企业等单位作为课题承研单位，同时增加专门（专业）委员会及委员所在单位作为重点课题的承研单位。
（三）建立课题激励机制。将课题经费的拨付与课题的质量挂钩，改变原课题办法立项委托即拨付50%课题经费的方式，在课题结题的同时对课题质量进行评奖并给予不超10万元的课题激励奖金，同时视课题质量给予已通过结项评审课题1-2万元的基础奖励。
（四）加强中期管理。明确课题组负责人要做好课题的管理工作，增加重点课题在结题前要由省注协对口联系部门对课题提出修改完善意见，并将课题组对反馈意见的采纳情况作为课题结项的重要因素，加强对课题的期中管理。
（五）拓宽成果运用渠道。经与省内科研机构、学会、高校及三家国家会计学院沟通，暨大、北京国家会计学院、省财政厅科研所、省会计学会均同意省注协课题择优向其学术性刊物、智库平台推荐择优采用，其中北京国家会计学院与省注协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后，可以择优在“国会智库”、“中国会计案例中心”等平台上刊登。经省注协组织专家评审通过准予结题的课题，符合《广东省会计人员职称评价标准条件》第十九条、二十四条等相关规定的，可作为申报我省高（正高）级会计师职称评审的理论研究成果。
（六）单列青年课题。在行业重点研究课题和自主研究课题的基础上，增设青年课题，适当放宽青年课题负责人的课题申报条件，以培养行业青年研究人才储备力量。
三、征求意见采纳情况
[bookmark: _GoBack]《课题办法》向省财政厅会计处、省财政厅科研所、省注协部分常务理事、市注协、战略发展委员会、专业指导委员会征求意见，共收集60条反馈意见，已采纳34条，综合采纳17条，在今后实际工作中落实的建议6条，暂时未能在本次修订中采纳的建议3条。


